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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

 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部门概况 

1.部门概况和职能 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后简称“市自规局”）是济宁

市机构改革后组建的新部门，主要负责自然资源和规划的管理

工作。根据市自规局“三定方案”，具体职责包括自然资源调查监

测评价、统一确权登记、合理开发及有偿使用工作、建立空间规

划体系并组织实施、统筹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。 

2.部门机构和人员 

市自规局包括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、济宁市不动

产登记中心等 8 个事业单位及 2 个派出机构。设有政策法规科、

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科等 21 个部（室）。机关编制内实有 64 人，

事业单位编制内实有 339 人，离休人员 0 人，退休人员 169 人，

外聘人员 72 人。 

3.部门预决算情况 

（1）2023 年度收入预决算情况 

市自规局 2023 年度年初预算 11,358.84 万元，以及工资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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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全年预算数为 174,137.34 万元，收入决算 174,137.34 万元。

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0,988.79 万元、占比 6.31%，

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55,479.32 万元、占比 89.29%，

其他收入 7,618.99 万元、占比 4.38%。 

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增加项目为年中主动追加两个项目：

“如意印染厂土地补偿费用”及“电厂灰场收储补偿费”；其

他收入包含决算合计 7618.99 万元。 

（2）2023 年度支出预决算情况 

市自规局 2023 年度支出预算为 11,358.84 万元，全年预算

为 174,137.34 万元，支出决算为 173,995.55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

99.92%。其中，基本支出 9,059.58 万元、占比 5.21%，项目支出

164,935.97 万元、占比 94.79%。年末结转和结余 141.79 万元。 

（3）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预决算情况 

市自规局 2023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 54.67 万元，决算为

46.02 万元。“三公”经费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接待费未超

年初预算，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为 44.37 万元，实际

执行 45.93 万元，超出预算的原因主要是 2023 年补充耕地外业

核查增加导致公务用车频次增加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因疫情未

执行；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实际支出较去年增长 7.6%；公务

接待费实际支出较去年降低 10%。会议费年初预算 0 万元，年

终决算 26.83 万元。培训费年初预算 1.5 万元，2023 年根据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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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情况开展培训，年终决算 0.5 万元。 

（4）项目支出预决算情况 

市自规局 2023 年度项目支出预算 164,935.97 万元。其中，

27 个重点项目预算为 159,197.78 万元，重点项目保障率 99.99%。

项目支出决算 164,935.97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。 

4.转移支付资金情况 

2023 年度市自规局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8,931 万元，省级转

移支付资金 8,390 万元，均及时分解下达至各县（市、区）。 

5.部门政府采购情况 

2023 年度政府采购预算 1,076.84 万元，决算 368.14 万元。

其中，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40.44 万元、占比 38.15%，无政府采

购工程支出，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27.7 万元、占比 61.85%。 

6.部门资产情况 

2023 年度市自规局部门资产合计 3,817.1 万元。其中，流动

资产 65.25 万元，占 1.71%；固定资产净值 3,751.85 万元，占

98.29%。 

（二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、重点工作任务和实施情况 

评价组对市自规局部门职责、年度整体绩效目标表、年度

工作任务进行梳理、对应，如部门职责含：编制济宁市国土空

间规划；对应年度工作要点为：加快空间规划“全市域”覆盖、推

动详细规划“全方位”深化、严格专项规划“清单化”落位；重点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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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涉及：《济宁市村庄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编制项目等；任务

完成情况为：制定完善《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规定》、

市区完成 9 个片区控规调整、4 个街区控规编制；对应绩效目标

为：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完成率 100%。经评价 2023 年市自规局

年度工作要点均已完成。 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评价目的、评价对象和范围 

1.评价目的 

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综合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文

献法、专家评议法等方法，依据相关政策文件要求从财政资源

配置、预算管理、绩效管理、部门履职效能和社会效应 5 个方

面，对市自规局部门预算整体绩效情况进行评价。 

2.评价对象和范围 

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市自规局 2023 年度部门整体预算资

金。评价时间范围，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评价思路、评价重点 

一是审核预算资金安排与部门重点工作任务是否匹配，财

政资源配置是否合理。二是分析预算管理是否规范，预算申报

依据是否充分，测算是否科学，内部控制体系是否健全。三是

考察绩效主体责任落实及绩效结果应用情况。四是考察部门履

职效能，重点工作完成及产生效益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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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价组织实施 

评价机构成立评价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开展前期调研；与

被评价部门建立联系，对被评价部门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各

种公开数据资料进行分类、汇总和分析进行非现场评价；赴被

评价单位进行现场评价，梳理绩效评价问题清单；撰写与提交

评价报告。 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结论 

（一）综合评价结论 

2023 年度市自规局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88.6

分，评价结果为“良”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

1.财政资源配置 

2023 年市自规局预算安排和部门“三定”方案确定的职责、

市委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匹配，项目总支出 164,935.97 万

元，27 个重点项目支出 159197.78 万元，重点项目占总支出的

96.52%。评价后发现市自规局由于 2023 年补充耕地外业核查增

加，公务用车频次随之增加，导致“三公”经费中公车购置及运行

维护费超支，以及二级单位编制预算时未将同类项目予以整合

等问题。 

2.预算管理 

2023年市自规局成立了内部控制领导小组，制定了合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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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建设项目管理等风险点及主要管控措施。预算执行进度均

快于时间进度，收入预算完成情况良好，财政结转结余控制有

力。预决算信息按规定内容、规定时限公开；依法设置会计账簿，

会计资料真实完整、会计人员任用规范；政府采购合法合规，

相关信息按规定进行公开。但存在部分资金列支不够规范、成

本管控力度有待加强等问题。 

3.绩效管理 

市自规局据实开展绩效目标编制工作，总体质量较好，组

织所属单位对2023年度31个项目进行全面自评和重点评价。但

未提供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编制预算、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依据

的证明材料。 

4.部门履职效能 

评价组对 6 项年度重点任务要点逐一核对，各项工作任务

均按时落地，但存在耕地保护激励办法需调整等问题；绩效复

评结果与自评结果无差异，评价组对济宁城市展示馆运营管理

费、不动产登记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经费两个重大项目进行抽查，

评价等级分别为“优”“良”。 

5.社会效应 

根据《中共济宁市委考核工作小组关于 2023 年度省对市综

合绩效考核结果应用及全市综合绩效考核情况的通报》（济委

考发〔2024〕1 号）中关于市直单位综合绩效考核情况，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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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市自规局综合绩效考核为“优秀”等次。 

四、部门主要成效及做法 

2023 年市自规局重点任务工作全部完成，履职情况较好，

综合绩效考核为优秀。具体看，市区完成 9 个片区控规调整，

村镇规划应编尽编，全市使用新增用地指标 26243 亩，全市供

应土地 60819 亩，盘活批而未供土地 33164 亩，不动产登记提

速增效，全市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书（证明）64 万本（份），全

市耕地面积增加 10 万亩，完成荒山绿化 1.79 万亩，加快建设绿

色矿山，开展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“2023 清风行动”，全

市未发生地质灾害险情灾情。 

五、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

（一）市级激励办法有待调整，激励资金拨付、使用规范

性不足 

1.市级耕地保护激励政策有待调整。一是违法占用耕地面积

比例规定在 10%，约束县（市、区）力度不足；二是奖励资金

额度相同，调动区县耕地保护积极性、主动性有待进一步加强。 

2.激励资金拨付及使用规范性不足。部分县（市、区）未按

照“不低于 70%比例用于激励本辖区内承担耕地保护具体任务、

成效突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”的规定拨付资金。 

（二）项目预算申报有待规范，资源配置合理性有待提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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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二级单位项目预算申报整合有待规范。二是部分项目

成本管控力度有待加强。 

（三）项目过程管理不够细致，财务管理不够规范 

一是部分项目验收有待完善，项目考核办法扣分标准不细

化。二是资金用途与预算安排有偏差，列支不够规范。 

六、相关建议 

（一）调整违法占地考核比例，优化财政资金支出标准 

建议市自规局根据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山东省耕地保护激励办法的通知》（鲁自然资发〔2024〕1

号）要求，结合济宁实际，出台新的市级耕地保护激励办法。 

（二）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合理分配财政预算资源 

一是建议市自规局二级部门按照局本级预算项目整合原

则，统一口径，合理整合项目，规范申报。二是建议市自规局

做好成本管控，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，降本增效。 

（三）强化项目过程性监管，提升财务管理力度 

一是规范验收流程。二是细化物业考核。三是严格按照预

算批复用途使用资金，若需变更项目支出用途，应提交预算变

更申请报市级财政部门审批。四是及时调整其他收入科目账簿。 


